
人文學院辦理「新進教師評鑑」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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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所中心送至院審查時請檢附： 

1.新聘教師評鑑成績評分表及佐證資料 

2.所中心教評會議記錄 

3.評分增減分說明表 

二、相關規定請參閱本校「專任教師聘任辦法」

http://hr.ntua.edu.tw/releaseRedirect.do?unitID=6&pageID=4094#

_anchor1242799217000及「人文學院新聘教師評鑑成績評分表」

http://hc.ntua.edu.tw/releaseRedirect.do?unitID=110&pageID=492

2。 

填寫「新聘教師評鑑成

績評分表」 

召開教評會議審查評分 每年 2 月底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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